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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推进综合国力建设不可缺少的一

个维度。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大背景下，推进综合国力建设，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信息

化，其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

要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另一方

面，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推进国家

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归根结底是要增强治理国

家的权力（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强化宪法法

律的实施力和遵守力，提高国家制度体系的运

行力和执行力。

一、法治和综合国力的关系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最

强盛的时候，往往也是其法律和法制（法治）

最有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时候。在中国，秦朝

统一中国后产生了闻名遐迩的“秦律”；唐朝

盛世形成了其影响及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中

华法系；明清两朝的鼎盛时期则催生了作为

东方世界先进法文化代表的“大明律”与“大

清律”。在西方，1804年的拿破仑主持制定的

《法国民法典》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罗马

法的精神，也远比古罗马的武力和宗教，更为

平和持久。中国的现实是，香港和澳门依然分

别受英国、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影响很深，这与

英葡两国在殖民时代的强大国力有着巨大的

关联。

中外政治文明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

家或者一种文化中法治的权威和力量，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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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软实力”，同时也是“硬实力”和“巧实

力”，它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

体现。

首先，法治是一种软实力。它是一种制度

文明，通过把一系列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制

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形成一个国家

治理的先进制度体系，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推进国家富国强兵。最近国人从反思120年前

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深刻

地认识到，当年中国的失败主要不是输在“船

坚炮利”上，而是输在晚清腐朽没落的政治制

度和抱残守缺的政治观念上。

其次，法治是一种硬实力。它是一种以

国家意志 和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最严厉

最强大的国家治理体系。任何破坏法治的行

为都是对国家意志的挑战，任何违反法律秩

序的活动都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追究。从法

治与国家如影随形的意义上讲，法治不仅是

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硬实力”，是国

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法

律制度和司法体系软弱无能，没有权威、形

同虚设，往往就是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内乱

无序、国力式微、内外交困的时候。当年帝国

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治外法权，中国领土

主权的许多地方成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

“禁地”，这屈辱的历史历历在目，昭告了我

们一个真理：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弱则国

家弱。

最后，法治还是一种“巧实力”。“巧实

力”是 2 0 0 4年由美国学 者苏 珊尼·诺 瑟在

《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概念，“巧实力”主张

并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

国外交目标。换言之，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

合运用与结合使用，就是“巧实力”。法治的

方式和力量如果被运用得当，恰恰可以体现

出“巧实力”的特征。在国际领域，通过协商

讨论制定共同的国际法律“游戏规则”，通

过谈判商议制定 双 边或者多边国际法律条

约，通过国际（或区域）法律诉讼程序解决双

边或者多边冲突等，都是运用法治武器达到

和平解决问题的明智之举。一个具有综合实

力和综合国力的国家，在和平理性地调整国

际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一定应当具有高

超的法治艺术和强盛的法治实力，善于运用

“软硬兼施”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达成国

家的目标。

二、如何推进综合国力的法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实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推进综合国

力的法治建构，增强国家的法治实力，应当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整合国家法治

实力。2011年3月，我国向世界宣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国家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实现了有法

可依。然而，现状是我国虽制定了数目可观的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发展成了一个

法律大国，但我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大国，更不

是一个法治强国。提升国家法治实力，必须全

面系统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设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现代国家的法治

是一个系统，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

法等各个环节，涵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涉及法治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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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念、制度规范和运用实施等各个层面，

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机

整体。我们应当把法治建设视为一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统筹考虑法治的各个环节、各种

要素，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够得到全面有

效推进；应当在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中，尽可

能地把法治精神、法治价值、法治意识、法治

理念、法治文化整合起来，把依宪治国、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统一起

来，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统一起来，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统一起来，把法学研究、法学教

育、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系统

地整合法治的各个要素，全面地畅通法治建

设的各个环节，形成建设法治中国的系统工

程，切实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实践中得以

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

第二，强化良法善治，实现国家治理法治

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要义，就是良法善治。

“良法”就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

的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

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其中主要是法律制度体

系；“善治”就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管理国

家、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过程和结

果。推进综合国力的法治建构，必须强化良法

善治。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国家若善治，

须先有良法。习近平总书记说：“不是什么法

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就是要

求应当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创制良法就是国家制

定和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

系，尤其是法律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法治化所

倡导的法治基本价值，是评价法“良”与否的

重要尺度，是创制良法体系的价值追求和实

现良法善治的伦理导向。“良法”对立法的要

求和评判，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立法

应当具有良善的正当价值取向，符合正义、公

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秩序、安全等的

价值标准；二是立法应当是民意的汇集和表

达，立法能否充分保障人民参与并表达自己

的意见，能否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和维护人

民的根本利益，是评价立法“良”与“恶”的一

个重要标准；三是立法程序应当科学与民主，

良法的生产应当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来

保障和实现；四是立法应当符合经济社会关

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

作性；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

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

善治是良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是国家治

理的最终目标。法学意义上的“善治”，就是

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

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

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

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由

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因此善治

首先是多数人的统治，而绝不是少数人的专

制，善治主要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

治，而绝不是人治。

第三，完善法律体系，增强国家依法治理

水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法律制度的完备

程度反映着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国家政

权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治理力。国家立法越发

展，法律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就越

完备、越规范、越成熟。在我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如期形成，标志着国家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

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各个主要方面已经有制度

可用、有法律可依、有规章可遵、有程序可循，

表明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国

家治理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体现了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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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的基本成熟和定型。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

中央对立法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

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

形势下，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应当在加强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过程中，进一

步坚持科学立法，全面推进民主立法，创新立

法理论，更新立法观念，转变立法模式，调整

立法机制，完善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技术，推

广立法评估，强化立法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

量和水平，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成熟定型的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提供

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法律制度支持。

第四，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提高国家

依法治理能力。宪法和法律的良好实施，实

质上 就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有效 运行和

贯彻执行；执政党和国家保障宪法和法律实

施的能力，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

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

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

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

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推进国家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提高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和国家依法治理的能力，提高实施

宪法和法律、执行各项制度的能力和水平。

应当更加重视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努力把纸

面的法律变为现实中的法律，把法律条文中

的制度变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通过法治方

式和法律实施不断提高国家依法治理的能

力和水平。

提高国家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健全宪

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应当着力解决以下问

题：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宪法实施的领导和

统筹协调，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统筹

规划；通过完善立法来推进宪法实施；建立法

律解释和宪法解释同步推进机制；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年度工作报告中增加宪法实施情况

的内容；完善对法律法规合宪性和合法性的

审查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党内规章制度合宪

性和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加强对宪法修改完

善和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理论研究，尽快

设立我国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第五，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提高国家

依法治理效能。一个国家科学化、规范化、现

代化的法治实力，在这个国家应当可以推广

和复制，可以量化测评。党中央提出，建立科

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应当从

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设计一套法治

建设指标体系，用以科学地量化评估我国法

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可将国家

治理现代化分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

力和国家治理成本三个基本部分。在国家治

理体系部分，将宪法规范、法律体系、相关体

制等制度体系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成熟定型等设计为具体评价指标；在国家

治理能力部分，将执政党依法执政能力、人

民当家作主能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司

法机关公正司法能力，以及公权力主体实施

宪法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能力、治党治国治军

的能力、内政外交国防的能力、改革发展稳

定的能力等设计为具体评价指标；在国家治

理成本部分，将税收负担、资源消耗、立法成

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维稳成本、风险成

本、试错成本、运行成本、反腐成本等设计为

具体评价指标，通过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治

“GDP”指数，使综合国力的法治建构程度可

以实际测量，具体评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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